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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以

及《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由广州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受托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 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1、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债券名称：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9 广基 01。 

（3）债券代码：112906.SZ。 

（4）发行规模：本期发行 20 亿元。 

（5）债券期限：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6）债券利率：前 3 年为 4.06%，后 2 年为 4.00%。 

（7）付息日：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5 月 27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5 月 27 日为其回售

部分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8）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 

（9）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2、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债券名称：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21 广基 01。 

（3）债券代码：149620.SZ。 

（4）发行规模：本期发行 2 亿元。 

（5）债券期限：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6）债券利率：3.69%。 

（7）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9 月 17 日为上一

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17 日为其回售部分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8）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 

（9）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二、 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诉讼（2020）京 0102 民初 24404 号 

起诉方：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起诉方：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受理机构：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 

受理时间：2020 年 9 月 27 日。 

涉案金额：3,422.90 万元。 

案件主要情况：起诉方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依据《差额补足协议》诉

请被起诉方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支付：（1）2017 年 11 月 27

日（含）至 2018 年 9 月 19 日（不含）期间内平安汇通广州汇垠澳丰 6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的年度收益 2,595.07 万元；（2）按每日万分之五的费率支付未履行年

度收益支付义务而产生的违约金 803.17 万元；（3）此案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

及财产保全担保费。 

案件进展：2021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 0102

民初 24404 号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212945 元，保全申请费 5000 元，均由原告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负担。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出上诉，北京金融法院受理二审案件

号为（2022）金 74 民终 100 号，2023 年 2 月 13 日召开庭审，目前尚未判决。 

 



（二）诉讼（2020）穗仲案字第 8166 号 

起诉方：张桂珍。 

被起诉方：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一）、广州

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二）、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被

申请人三）、陈竽伶（被申请人四）。 

受理机构：广州仲裁委员会。 

受理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 

涉案金额：3,694.33 万元。 

案件主要情况：2020 年 8 月 19 日，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被申请人一）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发来的仲裁通知书，广州仲裁委员会决定

受理原告张桂珍与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一）、广

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二）、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三）、陈竽伶（被申请人四）关于合伙企业纠纷的仲裁申请，案件号

为（2020）穂仲案字第 8166 号，原告张桂珍主张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一）向其赔偿损失 3,650.52 万元，并同时承担其主张权利

所承担的合理费用 43.81 万元，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申

请人二）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进展：2021 年 9 月 2 日，广州仲裁委作出（2020）穗仲案字第 8166 号

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1）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

申请人一）向原告张桂珍赔偿损失 400 万元；（2）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一）向原告张桂珍补偿律师费 43.8 万元；（3）广州汇垠天

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二）对上诉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被申请人一）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对原告张桂珍的其

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目前已执行完毕，由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被申请人一）赔偿上述损失。 

 

（三）诉讼（（2022）粤 01 民初 2173 号） 

起诉方：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起诉方：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徐明君、徐小文、徐小玲、四川明君投资置地有限公司、成都

中和信投资有限公司、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港瑞华丰科技有限公司、自

贡中达科技有限公司、伍勇军、朱立新。 

受理机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时间：2022 年 7 月 28 日。 

涉案金额：144,428.34 万元（暂计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转让价款每日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2021 年 12 月 22 日起算）。 

案件主要情况：起诉方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案涉《份额转让协议》，

要求被起诉方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约定价格收购起诉方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汇垠方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

部财产份额，并要求被起诉方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担差额补足

义务。 

案件进展：现因此案已冻结了被起诉方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被起诉方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汇垠天

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票。目前法院暂未安排开庭

时间。 

 

（四）诉讼（（2022）粤 01 民初 2391 号） 

起诉方：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起诉方：徐明君、徐小玲、徐小文、明君汽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明君汽

车有限公司、一汽（四川）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宏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宏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自贡东方水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明君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自贡中达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港瑞华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明君

投资置地有限公司、成都中和信投资有限公司、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人：广州汇垠方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理机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时间：2022 年 8 月 11 日。 

涉案金额：404,681.17 万元（暂计至 2022 年 8 月 5 日）。 

案件主要情况：起诉方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起合伙人



派生诉讼，要求被起诉方徐明君、徐小玲、徐小文向第三人广州汇垠方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案涉股权回购款，相关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进展：此案暂定于 2023 年 03 月 17 日上午 09：30 证据交换，2023 年

03 月 21 日上午 09：30 开庭审理。目前此案已对相关方银行账户、不动产、股

权等资产采取保全措施。 

 

（五）影响分析 

发行人表示，上述诉讼对发行人利润影响情况需根据判决及执行结果确定。

目前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诉讼对发行人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重大诉讼进展事项提

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19 广基 01”及“21 广基

01”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

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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